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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瀛北區學生緊急援助金申請指引 

 

一、申請資格 

申請對象必須為： 

1. 家中因緊急事故（包括家庭經濟支柱身故、家庭經濟支柱因意外或工傷喪失工

作能力，或因火災、水災、暴風雨、山泥傾瀉、颱風及其他天然災害蒙受損害，

或因天災致使房屋損毀不適宜繼續居住）而使家庭財政緊絀影響學業之北區學

校在學學生，及 

2. 北區（上水、粉嶺、打鼓嶺、沙頭角）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及 

3. 香港居民 

申請人不論任何宗教背景，只要符合條件規定即可申請。 

 

二、申請辦法 

1.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須填妥蓬瀛北區學生緊急援助金申請表，表格可於： 

i. 本館網頁下載 或 

ii. 本館索取。 
 

2. 將填妥表格及所有有關證明文件（例如糧單、稅單、銀行結餘、綜援批款通知

及有關資產狀況的文件等） 交回或郵寄到 香港新界粉嶺百和路 66 號蓬瀛仙館。

請在信封面註明「蓬瀛北區學生緊急援助金申請」。 

3. 全年均接受申請。 

4. 每位學生只限申請一次。 

5. 申請期限為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不計算事故發生當日）。 

6. 需提供有關事故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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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核程序 

1. 個案必須由北區學校校長轉介，先交予本館行政總裁及教育部正或副主任作審

批建議，再由本館教育部主任或副主任審批，之後由本館司理或副司理審批，

最後由本館理事長或副理事長作最終審批。 

2. 以學生家庭經濟狀況及影響其繼續學業之程度為準則。 

3. 補助金額港幣$3000，為一次性現金援助。 

4. 一經批准，有關之援助由本館直接以支票或現金形式發放予申請人，由本館總

裁級及幹事親自攜款探望申請人。 

 

四、 處理申請 

1.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個案會依據申請次序的先後進行批核。 

2. 任何不符資格的申請，本館恕不受理。（詳情見「一、申請資格」） 

3. 在審批申請過程中，本館不排除向申請人索取有需要的資料或證明文件。 

4. 若申請人未能向蓬瀛仙館提供所需資料，將無法成功申請。 

5. 在審批過程中，本館可能將申請表及有關資料，與任何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資

料比較及核對，並可能向任何人士或機構收集及使用有關申請人的任何資料。 

6. 本館在處理申請時，可能會取用申請表內申請人的個人資料，並就任何用途向

其他人士披露。 

7. 在遞交申請表後，有關資料若有任何變更，請立即通知本館。 

8. 無論此申請成功與否，申請表及申請人就此申請所提交的所有資料及證明文件

將不獲發還。 

9. 如發現申請人虛報資料，或故意作失實陳述或漏報資料，申請人將被取消資格，

本館亦將拒絕接受申請人及其家庭以後的所有申請。 

10. 本館保留最終決定權，可隨時終止及取消任何申請。 

 

五、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852) 2676 8613 與本館幹事郭凱甄小姐聯絡。 



 
 

3/9 

 

蓬瀛北區學生緊急援助金申請表 

 

第一部分、申請個案 

一、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香港身份證 / 出世紙號碼：  性別：  

出生日期：  年齡：  

班級：   

居住地址：   

家長/監護人*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家長/監護人* 聯絡電話： (日間) (晚間) 

*
請刪去不適用者。 

 

二、申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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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狀況 

（一）家庭成員（包括申請者）共：       人 

姓名 與申請人

關係 

性別 年齡 職業 每月收入 

（港幣） 

全職／兼職

／散工 

 申請人    ＄  

     ＄  

     ＄  

     ＄  

     ＄  

 

（二）家庭總收入（以近三個月收入平均數計算）[需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固定收入： 港幣$  

不固定收入： 港幣$  

總收入： 港幣$  

 

（三）申請人家庭經濟狀況 [需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港幣 與申請人關係 

積蓄：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申請人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 申請人 

上網費津貼計劃： $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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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 與申請人關係 

傷殘津貼： $  

高齡津貼： $  

其他人供養： $  

其他（請註明）： $  

總金額： $  

 

四、住屋情況 

類別*：公屋 / 居屋 / 私人住宅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權*：租住 / 按揭 / 自置 

租金 / 按揭供款額*：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者。 

 

五、簽署 

申請人提供個人資料予本館作審閱之用，純屬自願，所提供的資料亦有機會被法

定監管機構查閱，以評核本館是否恰當運用捐款。在一般情況下，申請人日後有

權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 姓名：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 簽署：  
*請刪去不適用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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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校資料及轉介意見 

一、學校資料 

轉介學校名稱：  

學校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二、轉介意見 

  

  

  

  

 

三、校長簽署 

轉介學校校長姓名：                                        

校長簽署 學校蓋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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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批核（以下祇供本館填寫） 

申請表編號： 收到申請表日期： 

 

審核： 

行政總裁簽署 教育部主任或副主任簽署 

日期： 日期： 

司理或副司理簽署 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簽署 

日期： 日期： 

 

不批核理由（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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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瀛北區學生緊急援助金申請人聲明書 

 

申請人家長 / 監護人#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謹此聲明：  

(1) 本人已詳閱「蓬瀛北區學生緊急援助金」之申請指引及表格，及完全明白所有

內容。 

(2) 本人證明，盡本人所知，申請表內所提供的資料均正確無誤，並確認提供的所

有資料及證明文件全部真確無誤。 

(3) 在審批申請過程中，本人同意提供其他蓬瀛仙館認為有需要的資料或證明文

件。 

(4) 本人明白及同意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蓬瀛仙館處理此申請。本人明白及自願

提供有關資料，但若本人未能向蓬瀛仙館提供所需資料，將無法申請成功。 

(5) 本人同意蓬瀛仙館在審批過程中，可將本人的申請表及有關資料，與任何為其

他目的而收集的資料比較及核對。本人並授權蓬瀛仙館可向任何人士或機構收

集及使用有關本人的任何資料。 

(6) 本人同意蓬瀛仙館在處理此申請時，可取用本人在申請表內提供的個人資料，

並就任何用途向其他人士披露。 

(7) 在遞交此申請表後，有關資料若有任何變更，本人會立即通知蓬瀛仙館。 

(8) 本人明白及同意蓬瀛仙館在無須原因的情況下，保留在任何階段拒絕此申請的

權利。本人亦同意，無論此申請成功與否，申請表及本人就此申請所提交的所

有資料及證明文件將不獲發還。 

(9) 本人接納蓬瀛仙館的最終審批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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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家長/監護人姓名#： 

申請人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見證人姓名**： 

  

見證人簽署**：  

日期：  

 

警告：凡故意作失實陳述或漏報資料，可導致喪失申請資格並遭起訴。申請人須

注意，以欺瞞手段取得金錢利益，屬刑事罪行。 
 

#請刪去不適用者（未滿十八歲之申請人須由家長/監護人填寫及簽署）。 

**見證人須年滿十八歲並為香港永久居民。 

 


